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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内蒙古河套灌区管理总局
关于建立严肃工作纪律 防治“吃空饷”

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局属各单位、总局机关各处室：

为进一步巩固河灌总局系统“吃空饷”问题专项清理整顿工

作成果，切实从源头上加强综合治理，规范职工工作行为，不断

提升人事管理水平，根据自治区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灌区实际制

定《内蒙古河套灌区管理总局关于建立严肃工作纪律 防治“吃

空饷”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内蒙古河套灌区管理总局

2020 年 11 月 25 日

内蒙古河套灌区管理总局
关于建立严肃工作纪律 防治“吃空饷”

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

为进一步巩固河灌总局系统“吃空饷”问题专项清理整顿工

作成果，切实从源头上加强综合治理，规范职工工作行为，不断

提升人事管理水平，根据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党委组

织部、编办、财政厅、审计厅《关于印发〈建立机关事业单位防

治“吃空饷”问题长效机制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(内人社发〔2017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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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号)精神，结合总局系统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落实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精神，以开展以

案促改工作为抓手，从源头上加强预防和治理总局系统工作人员

“吃空饷”问题，进一步严肃工作纪律，切实提高工作效能，维

护水利行业形象，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，促进灌区事业持

续健康发展。

二、严格日常考勤管理

1.总局系统全面实行钉钉打卡考勤制度，各单位结合工作实

际，进一步完善本单位的考勤制度，由专人负责，把考勤管理工

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实。

2.工作人员因病、因事请假，须先履行请假手续，假满后办

理销假手续。凡未经请假、请假未获批准擅自离岗，或请假期满

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的，按无故旷工处理。

3.请病假，由县级（含）以上医院出具诊断证明。工作人员

请病假需由个人提出申请，2 个月及以下病假，由所在单位批准；

2 个月至 6 个月（含）病假，由所在单位批准并报管理局组织人

事科备案；累计 6 个月以上病假，由定点医疗机构（巴彦淖尔市

医院）出具证明，并由管理局审核批准，总局组织人事处备案。

长期请病假每隔 6 个月中心申报审核一次。

4.请事假，工作人员请事假需由个人提出申请，全年累计 20

天或一次性 15 天（含）及以下事假由所在单位批准；全年累计

20 天至 60 天（含）或一次性 15 天以上事假的，由所在单位批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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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报管理局备案；累计 60 天以上事假的由管理局批准并报总局

组织人事处备案。

三、严格工资管理

1.工作人员病、事假期间，按国家有关政策执行相应的工资

福利待遇，符合病退、退职条件的，须本人提出申请，所在单位

同意，经总局审核，按规定报市人社局办理相关手续。

2.工作人员受党纪政务处分的，须按规定取消、停发或降低

工资待遇。

3.工作人员被审判、检察、公安、国家安全机关采取强制措

施和受行政刑事处罚，所在单位在收到告知书后，要按规定对其

工资待遇进行处理，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报告有关单位和部门。

4.工作人员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后，须在退休次月执行相应

的退休待遇。

5.工作人员与单位解除、终止人事关系的，或者已死亡或被

人民法院宣告死亡、失踪的，应按规定及时办理工资核销和社会

保险关系转移或终止手续。

四、严格人员流动管理

1.对调入、调出人员，如无特殊情况，要求调入、调出单位

在一个月内办理编制调整、工资及五险一金转移手续。

2.原则上不得借用工作人员，确因工作需要借用工作人员

的，用人单位向河灌总局提出书面报告，借出和借入单位签署意

见，经河灌总局研究同意，方可借用。借用工作人员时间一般不

超过半年。借用时间确需延长的，要办理审批手续，借用期间由

借用单位做好对借用人员的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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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对单位工作人员未经组织批准,擅自离岗连续超过 15 天或

一年内累计超过 30 天，经所在单位通知本人拒不返岗，或因无

法联系本人通过媒体公告 30 日后仍未返岗的，停发工资、福利

待遇，并按规定办理开除手续。

4.如单位工作人员提出辞职申请后，所在单位应按规定办

理辞职手续。自批准之日的次月起停发工资,其它按照有关规定

执行。

5.单位工作人员以工作借调或挂职锻炼为名，既不在借入

（挂职）单位又不在原单位上班的，所在单位暂停发放工资、

福利待遇，并通知本人在接到通知之日起 7 日内返岗；拒不返

岗或经媒体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无法联系本人的，按无故旷工

处理。

五、加强组织领导

（一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各单位要全面加强对严肃工作纪律，

预防和治理“吃空饷”工作的组织领导，压紧压实“第一责任”

责任和班子成员“一岗双责”责任，着力构建起总局党委统筹、

局属党委负责、各级机关及基层所站落实的“一级抓一级、层层

抓落实”的责任体系。

（二）强化监督检查。各单位组织人事、财务和纪检部门要

形成常态化联合治理工作机制，定期和不定期开展专项检查，及

时核实发现的问题，并按规定予以处理。至少每半年集中开展一

次“吃空饷”问题自查自纠工作，对本单位职工编制、人员、工

资等信息进行不少于 4 个工作日的公示，同时要公布举报电话及

邮箱，接受群众监督，对举报线索须及时核实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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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严肃责任追究。各单位“一把手”是严肃工作纪律，预

防和治理“吃空饷”的第一责任人，对本单位严肃工作纪律，防

治“吃空饷”问题负主要领导责任；分管领导和人事、财务部门工

作人员负直接责任。对预防和治理“吃空饷”工作不认真、敷衍

塞责、弄虚作假、欺上瞒下，或授意、指使、操纵有关人员掩盖

事实、存在问题的单位主要负责人、直接责任人及相关人员，要

依法依纪依规严肃处理，坚持处理结果与岗位聘任、年度评先选

优及奖励性绩效工资挂钩。

本意见自 2020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。上级部门如有新的人事

管理方面政策精神，执行上级部门的相关文件。

抄送：总局党委领导班子成员

内蒙古河套灌区管理总局办公室 2020年 11月 25日印发


